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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司董

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

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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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中国投资等 5家非流通股股

东，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共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276,110,838股，占总股本 38.96%，占非流通股 82.49%，超过公司全体非流通股份

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2、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为外资法人股，根据《商务部、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外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取得商务部的批复。 

3、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决定将审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东大会和相关

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将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议案和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的股

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5、若本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将

发生变动，本公司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动，公司的股本总数、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也将发生变动，但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6、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

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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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公司以现有流通股本 373,949,621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

得 5.5股的转增股份。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37,394,962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对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1股股票的对价。 

上述对价合计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实得 6.5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

易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公司提起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作出相关法定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作如下特别承诺： 

(1)中国投资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中国投资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遭受的损失。 

(2)中国投资承诺为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止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及股权权属存在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

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对价安排应执行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应当向中国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支

付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股票复牌后第一个交易日至偿还日为止代垫股份所获得的一

切孳息(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票等)，并取得中国投资的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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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6月 5日 

(2)本次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6月 14日 

(3)本次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6月 12日—6月

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年 6月

12日、13日、14日每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年 6月 12日 9:30

—6月 14日 15:00中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改革 A股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 A股股票自 2006年 5月 10日起停牌，于 5月 25日复牌，此段时期

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于5月24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

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 A股股票于公告次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

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 A股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55－82208888 

传真：0755－82207055 

联系人：罗晓春 

电子信箱： fountain@sfc.com.cn 

公司网站： http://www.xy.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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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及金额 

(1)公司以现有流通股本 373,949,621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

得 5.5股的转增股份。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37,394,962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对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1股股票的对价。 

上述对价合计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实得 6.5股。对价支付完成后，公司的非流通

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

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A

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计算结果不足一股时，按照登记公司现行的《上市公

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中国投资 244,767,542 34.54% 27,346,140 217,421,402 23.78%

2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44,260,221 6.25% 4,944,880 39,315,341 4.30%

3 深圳市国叶实业有限公司 25,850,389 3.65% 2,888,080 22,962,309 2.51%

4 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112,305 0.72% 571,162 4,541,143 0.50%

5 上海森钢钢铁有限公司 4,290,444 0.61% 479,341 3,811,103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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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银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 0.35% 279,307 2,220,693 0.24%

7 上海锦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00,000 0.28% 223,446 1,776,554 0.19%

8 上海励格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 0.21% 167,584 1,332,416 0.15%

9 上海盛洲实业有限公司 1,280,000 0.18% 143,005 1,136,995 0.12%

10 上海章飞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0 0.14% 111,723 888,277 0.10%

11 深圳市美芝工业公司 590,136 0.08% 65,932 524,204 0.06%

12 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420,000 0.06% 46,924 373,076 0.04%

13 海南南华金融公司 405,221 0.06% 45,272 359,949 0.04%

14 上海源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26,231 0.05% 36,447 289,784 0.03%

15 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300,000 0.04% 33,517 266,483 0.03%

16 上海旋风印务有限公司 54,371 0.0077% 6,074 48,297 0.005%

17 上海万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4,371 0.0077% 6,074 48,297 0.005%

18 河南省美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4 0.00007% 52 412 0.00005%

19 非流通股合计 334,711,695 47.23% 37,394,962 297,316,733 32.52%

20 流通股合计 373,949,621 52.77% 243,067,254 617,016,875 67.48%

合  计 708,661,316 100.00% － 914,333,608 100.00%

注：流通股东所获得的对价包括直接送股 37,394,962 股和通过定向转增获得的

205,672,292股。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流

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1 中国投资 217,421,402 23.78% G+36个月 

原非流通股份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2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39,315,341 4.30% G+12个月 

3 深圳市国叶实业有限公司 22,962,309 2.51% G+12个月 

4 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541,143 0.50% G+12个月 

5 上海森钢钢铁有限公司 3,811,103 0.42% G+12个月 

6 上海银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20,693 0.24% G+12个月 

7 上海锦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776,554 0.19% G+12个月 

8 上海励格贸易有限公司 1,332,416 0.15% G+12个月 

9 上海盛洲实业有限公司 1,136,995 0.12% G+12个月 

原非流通股份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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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海章飞工贸有限公司 888,277 0.10% G+12个月 

11 深圳市美芝工业公司 524,204 0.06% G+12个月 

12 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373,076 0.04% G+12个月 

13 海南南华金融公司 359,949 0.04% G+12个月 

14 上海源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89,784 0.03% G+12个月 

15 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266,483 0.03% G+12个月 

16 上海旋风印务有限公司 48,297 0.005% G+12个月 

17 上海万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8,297 0.005% G+12个月 

18 河南省美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2 0.00005% G+12个月 

合计 297,316,733 32.52% － － 

注：G为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

通股份合计 
334,711,695 47.23%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297,316,733 32.52%

社会法人股 83,401,514 11.77%

募集法人股 6,542,639 0.92%
社会法人持股 79,895,331 8.74%

境外法人持股 244,767,542 34.54% 境外法人持股 217,421,402 23.78%

二、流通股份

合计 
373,949,621 52.77%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617,016,875 67.48%

流通 A股 373,949,621 52.77% 流通 A股 617,016,875 67.48%

三、股份总数 708,661,316 100.00% 三、股份总数 914,333,608 100.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确定依据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

权向流通股股东按照一定比例送股作为对价安排，因此对价安排的绝对金额以非流

通股获得流通权的价值为基础确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应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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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价值总额减少，特别是要保证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

不会减少。 

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估值：根据截至 2005 年 12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为

0.93元，考虑到公司大股东承诺将相应增加 127,239,500元公司净资产，故每股净

资产相应增加为 1.11元，因此改革前非流通股估值为 1.11元；流通股的估值按截

止 2006年 4月 25日流通股一年内世纪星源股票加权平均收盘价 1.65元/股测算。

则： 

①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 

假设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市值总额不变，则： 

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市值总额＝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市值总额， 

即：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流通股股数×交易均价＝方案实施后的理论

市场价格×公司股份总数 

则得：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流通股股数

×交易均价)/ 公司股份总数＝1.40 元 

②流通权的价值 

流通权的价值＝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后的价值－非流通股价值 

＝非流通股股数×(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95,375,986元 

③对价折合的股份数量 

对价股份的数量＝流通权价值/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 

＝68,125,704股 

④每股流通股获付的对价数量 

每股流通股获付的对价数量＝对价股份的数量/流通股股数 

＝0.18股 

即每 10 股流通股获付的对价数量为 1.8股(基准对价水平)。 

2、本次改革对价安排水平合理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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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改革实际对价水平能够充分、切实地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即期利益不受损失；

非流通股股东本次对价安排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及

远期利益，方案所用的测算依据合理充分，对价安排能够充分地保障流通股股东的

利益，同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相关

法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作如下特别承诺： 

(1)中国投资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中国投资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遭受的损失。 

(2)中国投资承诺为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止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及股权权属存在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

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对价安排应执行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应当向中国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支

付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股票复牌后第一个交易日至偿还日为止代垫股份所获得的一

切孳息(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票等)，并取得中国投资的书面同意。 

2、履约保证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不以所持有的没有

设限的非流通股股份进行质押。如该等股份被司法冻结，非流通股东将努力采取偿

还债务、提供担保或其他有效方式使该等股份解冻。 

(2)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承诺，在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将委托登记公司对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锁定，并在承诺期间接受保荐机构对履行承诺义务的持

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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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诺人声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声明： 

“(1)本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

损失； 

(2)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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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公司 5家非流通股股东共同提出，非流通股股东持股

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提出动议的 

非流通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权属情况 

(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44,767,542 34.54 166,610,000被质押冻结 

深圳市国叶实业有限公司 25,850,389 3.65 15,000,000被质押冻结 

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112,305 0.72 无质押、冻结、查封 

上海源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26,231 0.046 无质押、冻结、查封 

上海万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4,371 0.008 无质押、冻结、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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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分置改革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获得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根据《管理办法》，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获得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

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失败。 

(二)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性缺陷的探索，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和发

展当中的我国证券市场，该等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存在股票价格较大

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关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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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世纪星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

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

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世纪星源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股份获

得流通权而向流通A股股东安排的对价合理，世纪星源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了股权分置改革公开、公平、公正。” 

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保荐机构发表的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1、世纪星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是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

经过广泛的沟通与协商，尤其是认真听取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世纪星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遵循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原则，体

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尊重； 

3、世纪星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发表的保荐意

见的结论。” 

(二)法律意见结论 

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

性意见为： 

“世纪星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世纪星源具备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主体资格与条件，且已经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所需要履行

的程序；世纪星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和深交所同意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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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发表的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世纪星源是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

《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且合乎法定程

序。该调整的内容仍需获得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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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

稿)》之盖章页)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 年 5月 24日 


